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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九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方案 

 

第九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继续在更

大范围、更高层次、更有温度、更深程度上开展“青年红色筑梦

之旅”活动。具体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活动主题 

强国有我新征程 乘风破浪向未来 

二、主要目标 

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

育，不断拓展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时代内涵，引导广大

青年学生“上山下乡出海”，乘风破浪向未来。通过扎实开展“青

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入眼入耳入脑入心，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刻理解“两个确立”、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厚植家国情

怀，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

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。 

三、主要活动与时间安排  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（2023 年 5—6月）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聚焦“新农村、新农业、新农民、新

生态”建设，围绕乡村“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文化振兴、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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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兴、组织振兴”要求，结合地方实际需求，制定本地 2023 年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方案，要明确活动时间、地点、规模、

形式、支持条件等内容，并于 2023 年 6 月 15日前报送至大赛组

委会（电子邮箱：internetplus@moe.edu.cn）。 

（二）活动报名（2023 年 5—8月）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挖掘本地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参

与活动，组织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（网址：

https://cy.ncss.cn）或微信公众号（名称为“全国大学生创业

服务网”或“中国互联网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进行报名，

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5 月 29 日至 8 月 15日。 

（三）启动仪式（2023 年 6月） 

大赛组委会将于 6 月在天津市举行 2023 年“青年红色筑梦

之旅”活动全国启动仪式，举办多项同期活动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组织实施（2023 年 5—9月） 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总结历届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

活动的基础上，负责组织本地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，关注

农业农村绿色发展，挖掘乡村多元价值，认真做好需求对接、培

训宣传及创造项目落地环境等工作。大学生项目团队要积极深入

基层，利用专业知识开展创新创业，助力乡村振兴。高校要通过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创新创业专项经费、校地协同等

多种形式，努力实现项目长期对接，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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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总结表彰（2023 年 9—10月） 

各地各高校要及时做好本次活动的经验总结和成果宣传。 

四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安排  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，符合大赛参赛要求

的，可自主选择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。 

（一）参赛项目要求 

1.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

目要求，同时在推进农业农村、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

创新性、实效性和可持续性。 

2.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队的

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，不多于 15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目

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

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 

3.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

校生（包括本专科生、研究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业 5 年以

内的全日制学生（即 2018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；国

家开放大学学生（仅限学历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

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 

（二）参赛组别和对象 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，须为参加“青年红

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。否则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。根据

项目性质和特点，分为公益组、创意组、创业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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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益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，积极弘扬公益精神，在公

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、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。 

（2）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，注册或

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（或社会组织）的项目均可参赛。 

2.创意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，解决农业

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

理，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。 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

登记注册。 

3.创业组 

（1）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

临的主要问题、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，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

价值的共同发展，推动共同富裕。 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

记注册，项目负责人须为法定代表人。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

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

1/3。 

（三）奖项设置  

1.本赛道设置金奖 60 个、银奖 120 个、铜奖 420个。 

2.本赛道设置乡村振兴奖、最佳公益奖等单项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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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获得金奖项目的指导教师为“优秀创新创业导师”（限前

五名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各地要成立专项工作组，推动

形成政府、企业、社会联动共推的机制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统筹资源、加强保障。各地要积极协调地方政府有关

部门，以及行业企业、公益机构、投资机构等，通过政策倾斜、

资金支持、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。 

（三）广泛宣传、营造氛围。各地应认真做好本次活动的宣

传工作，通过提前谋划、集中启动、媒体传播，线上线下共同发

力，全面展示各地各高校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生动实践和良好

精神风貌。 

（四）敢于尝试、积极创新。利用网络直播、短视频等新型

传播与销售途径，引导、助力红旅项目团队把握机会，积极创新

创业。 


